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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信息发布导则》有关规定，现将《2018年漯河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信息公报》发布如下：

一、综述
2018年，我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固体废物污染

防治工作得到较好落实。全年,漯河市共产生工业固体废物174万吨，主要包括
锅炉灰渣、脱硫石膏、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医疗废物及企业产生的危险废
物等，其中锅炉灰渣能够全部综合利用于制作免烧砖等新型建筑材料；华电漯
河发电有限公司、银鸽集团、金大地等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得到综合处置利用；
医疗废物及双汇集团等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处置率和安全转移率均达到
100%。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加强漯河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和漯河市医疗废物处置
中心的监督管理，确保正常稳定运行；二是加强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和医疗
废物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的规定转移、处置固体废物；三是督促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减少固体废物产
生量，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

我市虽然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仍存在着一些
不足，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
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继续保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和漯河市医疗废物处置中
心的正常运行；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医疗废物）产生、暂存、转移等环节的监督
管理，完善固体废物暂存点的“三防”措施；帮助企业通过技术革新，设备升级等
手段，进一步减少固体废物产生量，提高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

二、固体废物状况
（一）工业固体废物
1.2018年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74万吨，综合利用处置量为174万

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处置率为100%，排放量为零，见表1。

表1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利用情况
工业固体废物 单 位 数 量

产生量 万吨 174

综合利用量 万吨 173

处置量 万吨 1

贮存量 万吨 ——

排放量 万吨 ——

2.工业固体废物主要种类是：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相关信息见表2。

表2 主要工业固体废物种类
指 标 产量第一的固废 产量第二的固废 产量第三的固废
名 称 粉煤灰 脱硫石膏 炉渣

产生量（万吨） 75.07 19.05 29.2

占总量比例（%） 43.3 11 17

综合利用量（万吨） 75.07 19.05 29.2

综合利用率（%） 100 100 100

3.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主要有：华电漯河发电有限公司、河南金大地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基地，相关信息见表3。

表3 主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企业（单位：吨）
企业名称 华电漯河发电 河南金大地化工 河南银鸽实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公司二基地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 768719 315795.33 99999.19

其中危险废物产生量 0 303.469 27.368

其中粉煤灰产生量 526725 158734.18 31203

其中炉渣产生量 53618 157061.15 24807

脱硫石膏产生量 188376 0 1530.25

其中尾矿产生量

其它废物产生量

（二）工业危险废物

我市是以食品加工为主的轻工业城市，危险废物主要是废矿物油、废乳化
液和含油墨废物。我市涉及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处置单位共355家（其中：
危险废物产生单位353家、处置单位2家）。2018年，共转移危险废物355批次
（不含医疗废物），共 1513.3707 吨（其中转入处置废矿物油 171 批次 286.3795
吨），全年安全转移处置医疗废物1376.58吨。

对照《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经营单位规范化管理指标》，我市正常生产
的353家涉废企业，均能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进行管理，建
立污染防治责任制度，设置危险废物标示，制订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应急预案，
执行网上申报制度、应急预案演练制度等，353家涉废企业均无环境污染事故发
生。通过日常检查评估，我市353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和2家处置单位规范化
管理均能达标。相关信息见表4～6。

表4 工业危险废物产生及处置情况

工业危险废物 单 位 数 量

产生量 吨 1513.3707

处置量 吨 1513.3707

综合利用量 吨 0

贮存量 吨 0

排放量 吨 0

表5 主要工业危险废物种类

指 标 接收处置量第一 产生量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名 称 废矿物油 水混合物或 废漆渣 废树脂类 精馏残渣

乳化液

产生量（吨） 332.5753 278.4230 192.5455 132.3190 80.400

占总量比例（%） 21.98 18.40 12.72 8.74 5.31

处置量（吨） 332.5753 278.4230 192.5455 132.3190 80.400

表6 主要危险废物产生企业（前5位）

企业名称 危险废物产生量（吨）

河南金大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78.3490

漯河建泰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75.5400

舞阳威森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135.4800

嘉吉食品（漯河）有限公司 114.5400

漯河市新旺化工有限公司 101.5100

合 计 905.4190

（三）医疗废物

2018年全市医疗废物产生量为1376.58吨，处置量为1376.58吨，处置率为
100%，全部按要求集中处置，见表7。

表7 医疗废物处置情况

产生量（吨） 处置量（吨） 处置率（%） 主要处置方式

1376.58 1376.58 100 高温蒸煮

漯河市医疗废物处置中心位于召陵区牛赵村南，设计处理规模为5吨/日，
处置工艺采用高温蒸煮，并由漯河市环境保护局颁发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截至目前，该处置中心正常运行。

（四）城市生活垃圾
2018年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36.703万吨，处置量为36.703万吨，处置率

为100%，见表8。

表8 城市生活垃圾处置情况

产生量（万吨） 处置量（万吨） 处置率（%） 主要处置方式

36.703 36.703 100 填埋

（五）应急预案制定情况
根据危险废物（医疗废物）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的规范要求，危险废物产

生单位及处置单位分别制定了应急预案，确保在非正常情况下的环境安全。
另外，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对产废单位、经营单位、医疗废物处置中心提出了

具体的环保要求：一是产废单位要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收集，要有专门的暂存地
点，处置单位要有专门的收集运输车辆，防止医疗废物在运输等过程中产生泄
漏等；二是在收集、贮存、运输、处置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责任人签名制度；三是要
保证处置单位处置设施正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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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的有关规定，现发
布2018年漯河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

综 述

2018年漯河市委、市政府持续将环境保护作为事关全
局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以改善环境
质量为核心，以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为保
障，聚焦聚力、精准突破，坚定不移打好环境污染防治攻坚
战，取得了明显成效。

环境空气质量

按照《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评价。评
价因子：细颗粒物（PM2.5）、可吸入颗粒物（PM10）、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评价规范：《环境空气质量
评价技术规范》（HJ663-2013）。

一、主要污染物浓度
2018年,我市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为1.296，空气质

量为轻度污染，影响环境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
物（PM2.5）。

全市环境空气中二氧化硫（SO2）年均值为12微克/立
方米，二氧化氮（NO2）年均值为35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
粒物（PM10）年均值为103微克/立方米，细颗粒物（PM2.5）
年均值为61微克/立方米，臭氧8小时为111微克/立方米，
一氧化碳年均值为0.84微克/立方米。

二、优良天数
2018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199天，空气质

量优良率达到59.2%，空气质量优良率上升1.2%。
三、大气降水
2018年全市降水pH年均值为6.33，与2017年相比基

本持平。年内未发生酸雨。

水环境质量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
按照《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

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2011〕22号）进行评价，评价因
子为21项。

2018 年，全市地表水水质级别为轻度污染。境内澧

河、黑河、三里河、沙河、颍河、清潩河、唐江河、汾河8条主
要河流共设立14个环境质量监测断面，监控河流总长度为
273公里，其中Ⅰ～Ⅲ类水质河段长 212 公里，占监控河
段总长度的 77.7 %；Ⅴ类水质河段长61公里，占 22.3 %，
出境断面水质主要污染指标持续下降。水质评价结果为：
澧河、沙河为Ⅱ类水质，水质为优；颍河、清潩河、汾河、三
里河、唐江河为Ⅲ类水质，水质为良好；黑河水质为Ⅴ类，
污染程度有所减轻，均属有机型污染。

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
2018年市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澧河取水水质达到《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达标率继
续保持为100%，水质级别为良好。地下饮用水源地二水
厂、三水厂各项指标的年均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93）Ⅲ类。全部达到饮用水标准要求。

三、地下水环境质量
2018年漯河市城市地下水监测指标的年均值均符合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93）Ⅲ类。

声环境质量

2018年，全市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整体较好，区域

环境噪声质量有所提高。
一、区域环境噪声
2018年，市区区域环境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54.9dB

（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与2017
年同期相比下降0.6dB（A）。

二、道路交通噪声
2018年，对市区14条主要交通干线上的68个噪声监

测点位进行了监测，市区道路交通噪声平均等效声级
62.6dB（A），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中4类标准限值要求，
与2017年同期相比下降3.3dB（A）。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2018 年，全市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
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3.4967万吨、0.2791万吨、1.657
万吨、1.7268万吨，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排放量分别比2017年削减7.03%、17.2%、9.58%、7.57%，完
成省政府下达的总量削减任务。

漯河市生态环境局
2019年5月31日

1.漯河市召陵区翟庄街道龙塘村非法处置医疗废物涉
嫌环境污染犯罪案。

2019年1月7日15时，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与召陵区分
局联合执法检查发现，召陵区翟庄街道龙塘村有一非法处
置医疗废物作坊，该作坊建有车间1座，宿舍2间，现场有
原料破碎设备1套、原料清洗设备1套、磅秤1台，现场检查
时正在生产，车间内堆放有大量医疗废物(一次性医用输液
瓶、袋、输液针头、输液控制器、注射器等)和破碎后的塑料
碎片（医疗废物破碎混合产生）,经实际称重涉案物品共计
43540公斤。经鉴别涉案物质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特性为
感染性。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16〕29号）第一条的规定，已涉嫌环境污染犯罪。2019
年2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召陵区分局依法将该案移交漯
河市公安局天桥分局，该局于2019年2月14日立案受理，
正按法律程序进行。目前公安机关对涉案人员已刑事拘
留2人、逮捕2 人、取保候审1 人。

2.漯河市锐捷贸易有限公司利用无防护措施沟渠存放
生产污泥案。

2018年12月19 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召陵分局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漯河市锐捷贸易有限公司厂区西侧一
泥浆晾晒场呈黄灰色，未落实防治措施；厂西约100米处有
一面积约500平方米坑塘，将分筛工段冲洗废水含冲洗产
生的泥沙形成的黄褐色泥浆，经沉淀池用泥浆泵抽至厂区
西侧一自然坑塘内，利用坑塘进行无防渗漏存贮。2019年
5月7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召陵生态环境分局责令其立即停止违

法行为，并处罚款十万元整。
3.河南汇垚建材有限公司未批先建违反环评法案。
2019年1月25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召陵分局执法人

员现场检查发现，河南汇垚建材有限公司石块、沙子、防水
建筑材料、隔热和隔音材料的加工储存、销售等为一体的
建材项目，总投资200万元，2018年12月开始建设，现场检
查时污染防治设施未完全建成，未投入生产和使用，执法
人员现场责令其立即停止建设。2019年3月5日，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召陵
生态环境分局对该单位处以罚款二万元。

4.李银涛重型柴油汽车检测尾气超标案。
2019年3月21日，漯河经济技术开发区环保执法人员

现场检查发现，李银涛驾驶的重型柴油车经汽车尾气监测
站检测，结果车辆尾气超标。2019年3月25日，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的规定，开
发区环保局对车主李银涛处以罚款5000元。

5.漯河启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
尘污染案。

2018年11月15日，郾城区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
发现，漯河启福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III 级）期间，进行雨水管道施工作业，未采取防尘措施。
2019年3月1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郾城区环保局责令其改正违法行
为，并处以罚款五万元。

6.漯河市金海岸混凝土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
扬尘污染案。

2018年12月25日，郾城区环保局现场检查发现，漯河

市金海岸混凝土有限公司堆放物料车间，未按照规定进行
全密闭，物料未采取扬尘措施，执法人员责令其立即改
正。2019年3月12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
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郾城区环保局对其处以罚
款三万元。

7.舞阳永康医院违法使用射线装置案。
2019年2月26日，舞阳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

现，舞阳永康医院新购置一台三类射线装置，在没有办理
安全辐射许可证的情况下，设备已投入使用。2019年4月
12日，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和防护条例》第五十
二条的规定，舞阳县环保局对该医院处以罚款一万元。

8.舞阳县太尉镇欣鑫养殖场私设暗管排放水污染物案。
2019年4月23日，舞阳县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

现，舞阳县太尉镇欣鑫养殖场的养殖废水通过私设的管道
排入养殖场西边幸福渠内，经检测其废水超标。2019年5
月7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舞阳县环保局将案件移送舞阳县公安局，5月22日，
公安机关对该养殖场直接负责人杨某某实施行政拘留10
日。该案行政处罚正按法律程序进行。

9.漯河市源汇区顺丰汽车维修站危险废物未放入危废
暂存间案件。

2019年3月27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源汇区分局执法
人员现场检查发现，位于源汇区三里桥村的顺风汽车维修
站，站内废机油桶未存放到暂存间。2019年4月30日，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五
条的规定，源汇生态环境分局对其处以罚款一万元。

10.临颍县鼎隆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瑞和汽修厂）露天

喷漆污染环境案。
2018年12月26日，临颍县环保局现场检查发现，临颍

县鼎隆汽车修理有限公司（瑞和汽修厂）正在露天喷漆作
业，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的措施。2019年1月25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
临颍县环保局对其处以罚款二万元。

11.临颍县盛宏热力有限公司自动监控数据造假（篡
改自动监控数据）行政拘留案。

2019年3月20日，漯河市生态环境局与临颍县环保局
联合执法检查发现，临颍县盛宏热力有限公司中控室烟尘
自动在线监测参数（斜率）在3月8日、3月9日、3月10日、3
月18日有更改的迹象，数值分别被改为0.7、0.2、0.5、0.8，造
成烟尘排放数值只有正常排放值的70%/、20%、50%、80%。
2019 年 04 月 12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临颍县环保局对其处罚三十万
元。同时，依据《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
临颍县环保局将该案移送临颍县公安局，公安机关对直接
责任人张某某实施行政拘留12日。

12.漯河市云通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沥青
拌合站项目未批先建、原料未覆盖扬尘污染案。

2019年3月20日，临颍县环境保护局执法人员现场检
查发现，漯河市云通沥青混凝土有限公司年产8万吨沥青
拌合站项目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擅自开工建设；位
于厂区西北角的原料未覆盖扬尘污染案。2019年5月20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
定。临颍县环保局对其处以罚款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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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环境违法典型案例
（2019年1～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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